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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   开幕式 
 

1. 第三届全球环境基金大会的开幕式将在主办国的协助下

组织召开。开幕式包括主办国、联合国以及全球环境基金的首

席执行官/主席发言。 

议程项目 2   选举主席 
   

2. 依照《全球环境基金大会程序规则》第 12 段之规定，

大会将从参加会议的代表中选举出一位主席。 

议程项目 3   选举副主席 
 

3. 依照《全球环境基金大会程序规则》第 12 段之规定，

大会将从参加会议的代表中选举出两位副主席。其中一位副主

席应当是参加大会的受援国代表，另一位副主席应当是参加大

会的非受援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将组成会议主席团。

首席执行官根据其职权也是主席团的当然成员。 

4. 大会应邀选出它的两位副主席。 

议程项目 4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5. 提交大会审议的暂定议程已经作为 GEF/A.3/1/Rev.1 号

文件下发给所有与会国。大会应邀在第三次会议上通过该议

程。 

6. 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于 2006 年 6 月召开会议审议了大

会的工作安排。 

7. 在大会的两天会议期间将召开全体会议；另外在 8 月

30 日上午还将召开三次由部长和代表团的其他领导参加的高

层圆桌会议。召开圆桌会议的目的是给部长和代表团的其他领

导展开互动对话交流的机会，就重要主题和全球环境基金面临

的挑战各抒己见。之后由三次圆桌会议的共同主席在 8 月 30
日下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作口头总结报告。 

8. 大会还将提供机会召开服务对象会议、周边会议以及小

型非正式讨论。 

9. 本文件末尾附有大会的暂定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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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5   全球环境基金伙伴机构发言 
 

10. 全球环境基金三个执行机构的负责人（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联合国环境署、世界银行）或其代表应邀在全体会议上发

言。 

11. 由全球环境基金提供财政支持的各项全球环境公约的执

行秘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联合

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的防

治荒漠化公约》）应邀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12. 扩展机制下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执行机构的负责人（非

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

行、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工业开

发机构）应邀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13. 由全球环境基金或全球环境基金大会认可的非政府组织

推选出的一位代表应邀代表全体非政府组织在全体会议上发

言。 

议程项目 6   全球环境基金成员资格报告 
 

14. 《关于建立经结构改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的导则》第 14
段要求大会对基金成员资格进行审核。全球环境基金现有 176
个成员国。GEF/A.3/3 号文件列出了加入全球环境基金的国家

名单，同时注明了秘书处收到各国依照《导则》第 7 段提交加

入告知书的日期。 

 
议程项目 7   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报告 
 

15. 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受托人已经就全球环境基金第三

次增资（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全球环境

基金信托基金的可用资源情况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大会应邀

对 GEF/A.3/4 号文件《全球环境基金第三次增资承诺权回顾》

进行审议。 

议程项目 8   修订《导则》 
  

16. 根据《关于建立经结构改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的导则》第

34 段，对《导则》的修订必须在理事会建议下进行并虑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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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构和受托人的意见，并须得到大会代表的一致认可；修订

案在执行机构和受托人依照各自的规定及程序要求采纳执行后

即行生效。 

17. 2004 年 5 月理事会召开会议，要求秘书处就以下问题

起草《导则》修订案并报请理事会审议： 

(a) 在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资金各轮补充谈判结束后或根

据理事会决定的时间间隔和开会地点召开大会； 

(b) 在秘书处办公所在地举行理事会会议，理事会另有决议

的情况除外。 

18. 2004 年 11 月理事会批准了秘书处提交的修订案，执行

机构和受托人也对修订案表示支持，因此理事会建议大会在其

第三次会议上批准通过该修订案。 

19. 修订提案文本见 GEF/A.3/5 号文件《对导则的修订提

案》。大会应邀审议并批准修订提案，并将修订案提交给执行

机构和受托人通过。 

议程项目 9   关于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四次增资的报告 
 

20. 关于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四次增资的报告《全球环

境基金信托基金第四次增资的谈判摘要》将作为 GEF/A.3/6 号

文件提交大会。大会应邀注意增资协定。代表应邀在全体会议

上作服务对象和部长发言时对报告发表意见。（议程项目

12）。 

议程项目 10   通过事实说明全球环境基金的成就与挑战 
   

21. 根据《关于建立经结构改组的全球环境基金的导则》第

14 段，大会将“（……）根据理事会提交的报告对全球环境

基金的运作做出评价”。 

22. 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要求单独起草《全球环境基金第三

次总体业绩评估报告》（OPS3）并在 2005 年 6 月的理事会会

议上提交给理事会。报告将作为 GEF/A.3/7 号文件提交给大

会。 

23. 独立的全球环境基金评估办公室已经完成了几项评估，

帮助我们了解《全球环境基金第三次总体业绩评估报告》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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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环境基金的成就总结。评估主任将对事实作综述报告，对全

球环境基金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同时也将指出基金面临

的主要挑战。 

24. 代表应邀在全体会议上作服务对象和部长发言时就《全

球环境基金第三次总体业绩评估报告》和其他评估事实发表意

见（议程项目 12）。 

议程项目 11    新出现的科技问题和差距 
    

25. 科学技术咨询小组（STAP）主席将在全体会议上作报

告。科学技术咨询小组起草的报告《科学技术咨询小组就全球

环境基金前阶段工作中出现的主要科技问题以及新兴问题及差

距向全球环境基金大会所作的报告》将作为 GEF/A.3/8 号文件

提交给大会 。 

26. 代表应邀在全体会议上作服务对象和部长发言时就科学

技术咨询小组提出的主要科技问题发表意见（议程项目

12）。 

议程项目 12   服务对象代表发言和部长发言 
 

27. 全球环境基金三十二个服务对象的代表将应邀在 2006
年 8 月 29 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言。各服务对象代表将应邀利用

这次机会就大会议程上的问题发表各自服务对象的意见。 

28. 多国服务对象将有 5 分钟的发言时间，单一国家服务对

象则有 3 分钟。书面发言稿将在大会网站上张贴公布，篇幅可

比口头发言长一些。 

29. 除了服务对象代表以外，部长们也将有机会在大会上发

言。部长应邀在大会上就各项问题发表各自政府的意见。 

30. 部长将有 3 分钟的发言时间。书面发言稿将在大会网站

上张贴公布，篇幅可比口头发言长一些。 

31. 秘书处将根据分发给全球环境基金各参与方的程序编写

一份演讲者名单，并张贴在全球环境基金大会网站上

（www.theGEF.org/Assembly）。 

议程项目 13                 由部长及代表团其他领导人参加的高层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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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06 年 8 月 30 日上午 9:30 到下午 1:00 将同时召开三

个圆桌会议。每个圆桌会议均提供口译服务。 

33. 将有大约 50 名部长、政府代表团其他领导人、全球环

境基金伙伴机构的代表、全球环境基金认可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参加每个圆桌会议。 

34. 在每个圆桌会议上，秘书处将邀请两位部长共同担任主

席。两位主席将主持会议并引导进行实质性讨论。两位主席还

将向全体会议汇报讨论的主要内容。 

35. 在其中一位主席发表开篇讲话后，一位发言者将作简短

陈述并提出一些与会代表在圆桌讨论前半段应讨论的重要问

题。然后进行 75 分钟的讨论。 

36. 在休息片刻后，另一位主席将作简短讲话，第二位发言

者将作陈述并就需要讨论的其他主题提出其它一些问题。然后

与会代表将应邀再进行 75 分钟的讨论。 

37. 两位共同主席将回顾讨论的要点并结束会议。 

38. 圆桌会议的主题包括： 

(a)  基于市场的全球环境公约融资机制； 
 
(b)   气候变化：缓解与调整； 
 
(c)   认清各国的首要问题并有效分配资源，力求在国家水平

上提升效果和影响。 
 

39. 圆桌会议开始前将预先分发问题清单以收集部长及代表

团其他领导希望在各圆桌会议上讨论的事宜和问题。 

议程项目 14   资格审查报告 
 

40. 依照《全球环境基金大会程序规则》第 6 段之规定，各

代表团应当在首次出席会议至少三天前向首席执行官提交代表

的资格证书和候补代表及顾问的姓名。大会提醒各代表团在出

席会议前向秘书处提交资格证书。 

41. 大会办公室将对资格证书进行审查并向大会递交审查结

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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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5   口头报告高层圆桌研讨会议的要点 
 

42. 三次高层圆桌会议的六位共同主席应邀向全体会议口头

总结圆桌会议讨论要点。 

 
议程项目 16   大会主席总结发言 
 

43. 依照《全球环境基金大会程序规则》第 24 段之规定，

主席在征求大会主席团意见后将起草一份总结报告，对大会的

各项讨论和成果进行总结。大会做出的所有建议/决议都将被

写入主席的总结报告。 

44. 主席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宣读总结报告并提请代表表决通

过。 

议程项目 17.   闭幕式 
 

45. 主席宣布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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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时间表 
 

2006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二 
上午会议安排 
 
9:00 – 10:00  议程项目 1  开幕会议 
 
10:00 – 10:30  议程项目 2  选举主席 
   议程项目 3  选举副主席 
 议程项目 4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10:30 – 11:15 议程项目 5  全球环境基金伙伴机构发言 
 
11:15 – 11:45    会间休息 

 
11:45 – 12:15 议程项目 6  全球环境基金成员资格报告 
   议程项目 7          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报告 
   议程项目 8  修订《导则》 
 
12:15 – 13:00  议程项目 9  关于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四次增资的报告 
 
下午会议安排 
 
14:30 – 15:00  议程项目 10  通过事实说明全球环境基金的成就与挑战 
 
   议程项目 11  新出现的科技问题和差距 
 
15:00 – 16:30 议程项目 12  服务对象代表发言和部长发言 
 
16:30 – 17:00    会间休息 
 
17:00 - 19:00    发言（继续） 
 
2006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 
上午会议安排 
 
09:30 – 13:00  议程项目 13  由部长及代表团其他领导人参加的高层圆桌会议 
 
下午会议安排 
 
15:30 – 15:45  议程项目 14                资格审查报告 
 
15:45 – 16:30 议程项目 15           口头报告高层圆桌研讨会议的要点 
 
16:30 – 17:00  议程项目 16              大会主席总结发言 
 
17:00 – 17:30  议程项目 17  大会闭幕式 


